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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rtuouscycle）關係，逐步在國際間締造多贏格局，可以下列兩個層面說明：(一)馬總統上任

後推動「兩岸和解」及「活路外交」政策，兩岸和解不僅停止無謂的外交惡鬥虛耗，使外交

工作可以回歸正常化及專業化，外交資源可以做更合理及更有效的運用，惠益國人及擴大台

灣的國際空間，亦因此化解兩岸潛在衝突危機，帶來和平紅利（peace divident），有助於區域

穩定與發展，普獲美國等友我國家的肯定，與各主要國家之友好關係大幅增進。(二)我國在

國際社會的參與逐步擴大後，尤其與美國等世界主要國家關係提升，我人民將有更大的意願

改善兩岸關係，使兩岸關係與我國對外關係成為「良性循環」。 

四、外交政策未來努力方向與策略：「活路外交」政策已成功為我國長遠發展，創造穩定與和平的

有利環境，未來我政府將賡續推動「活路外交」政策，以積極作為扮演「和平的締造者」、

「人道援助的提供者」、「文化交流的推動者」、「新科技與商機的創造者」及「中華文化

的領航者」角色，塑造我國在國際社會受人尊敬之優質國家形象。政府亦努力尋求參與「聯

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」（UNFCCC）及「國際民航組織」（ICAO）等國際組織及「跨太平

洋夥伴協定」（TPP）等重要國際機制，以爭取我國最大利益。 

（六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本國銀行逾放比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3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7-529） 

李委員就本國銀行逾放比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銀行對奇美電、茂矽、力晶及瑞晶公司之授信情形： 

(一)截至 101 年 2 月底止，瑞晶公司於各銀行繳息還本情形均為正常，奇美電、茂矽及力晶

公司之債權債務協商申請已獲債權銀行團通過，各該公司已依協商契約正常履行中。 

(二)各債權銀行對該等公司之授信均依「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

處理辦法」等相關規定提列備抵呆帳，並已視情況對個別公司增提備抵呆帳。 

二、關於茂德科技公司聯合授信案： 

(一)截至 101 年 2 月底止，全體銀行對茂德公司之授信餘額為 525 億元。基於穩健監理原則

，金管會已函請臺灣銀行轉知各參貸銀行本案應全數列報逾期放款，預估全體本國銀行

逾放比率將由 0.43%提高為 0.67%，增加 0.24 個百分點。 

(二)目前全體債權銀對該公司備抵呆帳提存比率已達 79.67%，為持續強化並確保債權銀行承

擔風險能力，金管會已要求各銀行對本案備抵呆帳提存比率除應達 70%外（目前已提列

逾 70%之部分不得減少或沖回），並應視其擔保債權比率及擔保品狀況決定是否再增提

備抵呆帳。 

三、金管會將持續關切各公司債務對銀行逾放比、備抵呆帳覆蓋率及盈餘之影響，要求各債權銀行

確實辦理資產評估，並提列相當備抵呆帳。 


